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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年先生 ,  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

長 (庫務 ) 
謝曼怡女士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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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強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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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崇文先生 ,  AE, JP 民航處處長  
梁煥然先生 ,  JP 民航處助理處長  
戴家珮女士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  
呂瑩女士  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  
樊浩泉先生  機電工程署工程策劃經理  
黃偉綸先生  保安局副秘書長  
朱經文先生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陳子敬先生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 (運輸 ) 
蕭松傑先生 ,  IDSM 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 (管制 ) 
張展鴻先生  署 理 入 境 事 務 處 助 理 處 長

(資訊系統 ) 
黎澤民先生  入境事務處總系統經理  
梁觀華先生  海關助理關長  
鄒自平先生  建築署總工程策劃經理  
陳育德先生 ,  JP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生 ) 
劉明光先生  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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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肇輝博士  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漁業主

任  
 
 

列席秘書  ：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 1 
 
 
列席職員  ：  余麗小姐   總議會秘書 (1)1 

鄧曾藹琪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2 
陳淑芬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1 
胡清華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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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4 ⎯⎯  FCR(2004-05)4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10 ⎯⎯ 電腦化計劃  
入境事務處  
♦新分目 “深港西部通道新管制站入境事務處電腦系統 ” 
 
11.  主席告知委員，此項建議的文件已於 2004年 2月
5日送交保安事務委員會傳閱。田北俊議員詢問事務委員
會有否討論此項建議。保安局副秘書長表示，據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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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撥款建議已於 2004年 2月 12日的保安事務委員會會
議席上提交，但沒有委員要求就有關建議進行討論。  
 
12.  劉慧卿議員詢問，擬設於深港西部通道新管制

站的電腦系統，是否只供入境事務處 (下稱 “入境處 ”)使
用，如果是的話，將會如何批出有關合約。保安局副秘

書長確認，裝設的電腦系統只會供港方使用。因此，涉

及的費用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承擔。署理入境事務

處助理處長 (資訊系統 )表示，管制站將會安裝 8套電腦系
統，並會透過獨立的合約進行採購。  
 
13.  劉健儀議員表示支持此項建議，因為電腦系統

對新管制站的運作十分重要。然而，她察悉裝設電腦系

統旨在應付入境處的需要，並詢問同樣有人員在新管制

站工作的香港海關 (下稱 “海關 ”)是否亦會共用同一套電
腦系統。保安局副秘書長證實，有關的電腦系統只供入

境處使用，海關會裝設另一套沒有那麼複雜的電腦系

統。海關助理關長 (下稱 “助理關長 ”)補充，由於海關在新
管制站設置的電腦系統只涉及擴展其他管制站的現有電

腦系統，有關費用可由總目 710 ⎯⎯  電腦化計劃分目
A007GX項下的整體撥款支付，因此無需財務委員會 (下
稱 “財委會 ”)另行審批撥款。  
 
14.  劉健儀議員察悉，按照計劃的第一階段，入境

處會在 78個車輛檢查亭 (40個供貨車使用及 34個供私家
車使用 )裝設新電腦系統，出入境方向每小時可分別處理
2 220輛貨車、 830輛私家車及 150輛旅遊巴士。第二階段
計劃將在餘下的車輛檢查亭 (最多 24個貨車檢查亭及 16
個私家車檢查亭 )裝設新電腦系統，屆時出入境方向每小
時的交通流量會增至 1 640輛私家車及 2 600輛貨車。在推
行第二階段後，每小時可處理的私家車數量的增幅，似

乎遠高於貨車數量的增幅。她認為不應出現上述情況，

因為有需要提高貨車流量以促進物流業的發展。她亦詢

問，在計劃的第一及第二階段，貨車進行出入境檢查所

需的時間分別為何。保安局副秘書長解釋，如 64個貨車
檢查亭全部開放，每小時可處理的交通流量一定可以提

高。然而，上文提及的交通數字是預測的繁忙時間交通

流量，而不是實際的增長模式。貨車交通流量的增長，

會取決於市場的情況，而不是由第二階段的實施情況所

決定。如所有檢查亭均有人員駐守，到了 2016年，新管
制站每日處理的車輛數目可達 8萬架次。至於出入境檢查
所需的時間，助理關長表示，新電腦系統不會影響清關

工作，預計在 2004年年底，貨車進行出入境檢查所需的
時間會由每輛車 30秒減少至 27秒。  
 
15.  劉江華議員詢問，電腦系統的設計處理量，是

否以處理及至 2016年的預測增長交通流量為目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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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電腦系統能否應付新管制站日後因應增加的交通

需求而進行的擴展。他亦詢問部分新智能身份證上的劃

痕會否干預電腦系統的運作。署理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

(資訊系統 )表示，鑒於電腦系統的正常使用期限約有 10
年，預計到了 2016年，電腦系統亦會因過時及配合最新
的科技發展而需予更換。舉例而言，為推行出入境檢查

而於 1995年在管制站裝設的出入境管理自動化系統，便
會於本年內到期更換。有關在部分新智能身份證上出現

的劃痕，保安局副秘書長表示，這個現象可能因氧化造

成，只要以濕布抹拭或用橡皮擦擦掉便可以。當局在檢

查有關的身份證後，發現劃痕不會引致晶片失效。儘管

如此，有劃痕的身份證已退回供應商作跟進調查。  
 
16.  鑒於建造深港兩地過境設施所需土地的填海工

程預期會在 2004年年中完成，而兩地會各自承擔所使用
土地的開拓及使用費用，劉慧卿議員詢問港方所需承擔

的費用為何。保安局副秘書長解釋，在落實 “一地兩檢 ”
的安排方面，其中兩個主要範疇仍有尚待處理的事項須

取得立法會的批准。首先，政府當局須擬定實施 “一地兩
檢 ”的安排所需的立法修訂。其次，當局須向有關的內地
部門確定港方所使用土地的開拓及使用費用。當局希望

能及時訂出有關的立法修訂和土地開拓及使用費用，以

便於 2004至 05年度會期較早的階段向立法會提交申請。  
 
17.  劉慧卿議員十分關注政府當局未得悉工程的實

際費用便施工的做法。她詢問這是否一次例外安排。保

安局副秘書長表示，有關安排是例外的情況，因深圳方

面在數年前已開始進行填海工程，當時兩地甚至仍未同

意落實 “一地兩檢 ”的安排。基於這個特別情況，當局於
2003年 7月就建築工程尋求財委會撥款，而設計及前期工
作亦已如期展開。他進一步解釋，由於工程計劃時間緊

迫，深港兩地同意有關工作須同步進行，一方面就各自

所須承擔的土地開拓及使用費用進行計算工作，同時待

工地平整工程完成後，立即展開建造工程。填海用地的

面積約為 1平方公里，有關的過境設施的整體設計剛於
2004年 2月完成。預計香港使用的土地佔填海用地面積約
41%。劉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日後應避免在不知悉實際費
用的情況下參與工程。  
 
18.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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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2004年 6月 16日  
 


